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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教委〔2015〕39号

市教委 市发展改革委 市财政局关于
规范高等学校服务性收费

和代收费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根据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教育收费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教财〔2006〕2号）和《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2015年规范教育收费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教办〔2015〕6号）的有关规定，并经市政府同意，对高等学校（以下简称“高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行为进行规范，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原则

服务性收费指高校在正常教学之外为在校学生提供自愿选择的非教学服务而收取的费用。代收费是指高校为方便在校学生学习和生活，在学生自愿的前提下，统一为提供服务的单位代收代付的相关费用。

服务性收费、代收费的收取必须坚持自愿和非营利原则，即时发生即时收取，据实结算，多收的部分应及时退还学生；学校不得将服务性收费、代收费与学费、住宿费合并统一收取，不得从中牟利，侵害学生利益。严禁学校强制或变相强制服务并收费，或只收费不服务。

二、服务性收费项目

（一）网络使用服务费。高校按照教学大纲或教学计划规定，在保证学生完成学习任务所必需的计算机上机、上网外，为学生非教学任务提供互联网服务的，可采取计时方式或按流量收取网络使用服务费。图书馆查询和电子阅览不得收取费用。

（二）资料复印、打印及制作费。高校为学生提供资料复印、打印或加工制作磁盘、光盘等，可收取复印、打印及制作服务费。

（三）乐器租赁费。有音乐专业的院校，在专业课教学大纲课程安排以外，学生自愿租用乐器进行练习的，可以按照成本补偿原则收取乐器租赁费。专业课程安排之内应提供的乐器不得收费。

（四）图书借阅延期归还费。高校对学生向图书馆借阅图书超过规定期限归还的，学校可向学生收取图书借阅延期归还费。

（五）洗衣洗浴费。高校为方便学生生活提供公共浴室、自助洗衣服务的，可按照成本补偿的原则收取服务费。

高校服务性收费标准，国家和本市有关部门有规定的按规定标准执行；没有规定的，学校在不高于市场价格和充分征求学生意见的基础上，依据成本补偿和不营利原则自行制定。

三、代收费项目

（一）教材费。高校按教学大纲或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为学生代购教材，可按学期预收教材费或发放教材后据实向学生收取。学生应按折扣后的实际支付价格与学生结算教材费，不得列支任何费用。采取预收教材费方式的，在学期末必须及时与学生按照“多退少补”原则据实结算。

（二）超定额水电费。在保证学生正常生活和节约的前提下，学校可对学生宿舍用电、用水实行定额管理，超过定额的部分可按标准收取费用。学校在每生每月不低于6度电、3吨水的基础上，自行确定用电用水定额，超出部分按规定价格向学生收取费用。学生用开水，在每生每月不低于180升的基础上，自行确定开水定额，超出部分按成本补偿的原则向学生收取费用。

（三）补办证卡工本费。高校为方便在校生学习及生活管理，向学生发放的学生证、借书证、校园卡等证卡，因丢失、人为损坏等原因申请补领时，学校可向申请人收取补办证卡工本费。首次为学生办理证卡不得收费。

（四）公寓用品费。高校为学生提供公寓用品，必须坚持学生自愿和不营利的原则。为方便学生和高校管理，各高校可在寄发学生录取通知书时，注明可以为新生代为办理的公寓用品的项目与价格，供学生自愿选择，不得强制要求统一配备，并按实际进价收取。

（五）特殊专业服装费。公安、医学、警校、民航等特殊专业高校需为学生统一服装的，可根据需要为学生统一代购，并按实际进价收取服装费。

（六）考试报名及考务费。有关职能部门或考试机构委托高校统一组织的各类考试，如外语等级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普通话测试等，可由学校代收代缴报名和考务费，收费标准按照相关部门规定执行。

（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受职能部门委托，高校为在校学生代收代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收费标准按照市政府有关部门文件执行。

四、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

各高校要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工作，通过学校招生简章、入学通知书、收费公示栏、公示牌、公示墙以及校园网等方式对服务性收费及代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计费单位等相关内容进行公示，未经公示不得收费。高校要建立规范化的收费公示动态管理机制，及时更新，确保公示内容准确，主动接受学生、社会和有关部门的监督。

五、加强资金管理 

服务性收费、代收费收入要全部纳入高校财务部门统一管理。高校内部各收费部门要将全部服务性收费、代收费资金及时足额上缴财务部门，不得少缴、截留、挪用或收费不开发票。高校收取的服务性收费收入纳入学校部门预算，实行预算管理；代收费要在往来款项中设立明细科目进行核算。

六、依法使用票据

各高校要严格按照财政、税务等有关部门票据管理规定向缴费人开具相应票据。服务性收费使用税务部门提供的票据。中央部委所属院校代收费使用财政部监制的《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市属高校代收费使用市财政局监制的《天津市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七、强化监督检查

教育、价格、财政部门负责对高校服务性收费、代收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高校不按规定公示、超范围收费、超标准收费、自立项目收费、不按规定使用票据等违规行为，要依法查处。各办学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所举办高校服务性收费、代收费的管理，督促学校严格按照本通知执行。
八、其他规定

（一）民办高校参照本通知执行，民办教育有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学校对本校教职工提供上述服务的，可参照本通知有关规定执行。

（三）本通知自2015年秋季开学执行，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天津市物价局关于规范音乐院校乐器租赁费的复函》（津价费〔2006〕158号）文件同时废止。

附件：1.天津市高校服务性收费项目目录

      2.天津市高校代收费项目目录

  市教委        市发展改革委      市财政局
                             2015年8月26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天津市高校服务性收费项目目录

	序号
	项目
	服务内容及收费范围
	备注

	1
	网络使用服务费
	高校按照教学大纲或教学计划规定，在保证学生完成学习任务所必需的计算机上机、上网外，为学生非教学任务提供互联网服务的，采取计时方式或按流量收取网络使用服务费。
	按照成本补偿原则收取。

图书馆查询和电子阅览不得收取费用。

	2
	资料复印、打印及制作费
	高校为学生提供资料复印或加工制作磁盘、光盘等，收取复印、打印及制作服务费。
	按照成本补偿原则收取。

	3
	乐器租赁费
	有音乐专业的院校向专业课教学大纲课程安排以外自愿租用乐器进行练习的学生，可以收取乐器租赁费。
	按照成本补偿原则收取。中等职业学校可参照执行。

	序号
	项目
	服务内容及收费范围
	备注

	4
	图书借阅延期归还费
	高校对学生向图书馆借阅图书超过规定期限归还的，可收取图书借阅延期归还费。
	由学校自行确定。

	5
	洗衣洗浴费
	高校为方便学生生活提供公共浴室、自助洗衣服务的，可收取服务费。
	按照成本补偿原则收取。


附件2
天津市高校代收费项目目录

	序号
	项目
	服务内容及收费范围
	备注

	1
	教材费
	高校按教学大纲或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为学生代购教材，可按学期预收教材费或于发放教材后向学生据实收取。
	采取预收教材费方式的，在学期末必须及时与学生按照“多退少补”原则据实结算。

	2
	超定额水电费
	在保证学生正常生活和节约的前提下，学校可对学生宿舍用电、用水实行定额管理，超过定额的部分可按标准收取费用。由学校按照每生每月不低于6度电的原则自行确定用电定额；实行公寓化管理的学校，在单独计量的前提下，自来水在每生每月不低于3吨水的基础上，自行确定用水额度；学生用开水，在每生每月不低于180升的基础上，自行确定开水定额。
	超定额用电按国家规定的居民电价收取；自来水超定额部分按规定价格收取；开水超定额部分按成本补偿原则收取。

	序号
	项目
	服务内容及收费范围
	备注

	3
	补办证卡工本费
	高校为方便在校生学习及生活管理，向学生发放的学生证、借书证、校园卡等证卡，因丢失、人为损坏等原因申请补领时，学校可向申请人收取补办证卡工本费。
	首次为学生办理证卡不得收费。

	4
	公寓用品费
	高校为新生提供公寓用品收取的费用。
	高校为学生提供公寓用品，必须坚持学生自愿的原则，不得强制要求统一配备，按实际进价收取。

	5
	特殊专业服装费
	公安、医学、警校、民航等特殊专业高校需为学生统一服装的，可根据需要为学生统一代购。
	按实际进价收取。

	6
	考试报名及考务费
	有关职能部门或考试机构委托高校统一组织的各类考试，如外语等级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普通话测试等，可由学校代收代缴报名和考务费。
	收费标准按相关部门规定的标准代收。

	序号
	项目
	服务内容及收费范围
	备注

	7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
	高校受职能部门委托统一为在校学生代收代缴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
	收费标准按照市政府有关部门文件执行。


抄送：市政府办公厅，滨海新区政府、河北区政府，市审计局，市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市财政局征收局，各办学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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